
最新高一读书心得 高一读书心得有
感(实用8篇)

实习心得的写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实习经验，为今后
的就业和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我们收集了一些精选读书心
得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材料。

高一读书心得篇一

一本《三国演义》使我爱不释手，因为里面塑造了好多栩栩
如生的人。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有重情重义的关
羽;有欺诈狡猾的曹操;求贤若渴的刘备。

《三国演义》这本书中介绍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其中最
的战役要数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这三大战役。

官渡之战主要是由于袁绍不听别人的好心相劝，才打败，而
在这场战役中，袁绍的兵力多，占优势，失败是因为袁绍不
善于用人的结果。就连曹操也说过：“如果袁绍善于用人，
我对冀州连正眼都不看。”

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中，曹操和刘备兵力都是占优势的，可
是最后还败了。曹操被周瑜火攻破，而刘备也被陆逊火烧连
营攻破。相比之下，刘备不如曹操乐观，曹操在危难中还大
笑三次，还说：“北方还是我的。”而刘备兵败后竟自己觉
得无颜回成都，病死在白帝城。

《三国演义》我最佩服的人是曹操。虽然他很欺诈狡猾，也
说过：“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话，但是
他善于用人，曾经颁发过好几道《招贤令》引得无数豪杰来
投靠他，曹操那里才形成了“猛将如云谋臣似海”的局面。
他的五良将之首张辽，曾经差点活捉孙权。就连吴国的小孩
只要听见“张辽”这两个字，都吓得不敢哭了。



《三国演义》这本书让我懂得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不管什么
时候都不能以为自己很厉害，永远不能骄傲，否则就会
让“关羽大意失荆州”的历史再次重演。

高一读书心得篇二

时代广场的蟋蟀这本书是老师向我们推荐阅读的。这本是主
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蟋蟀柴思特因为贪吃跳进了野餐篮子，
离开了它的家乡康涅狄格州乡下的草场，被带到了纽约时代
广场的地铁站。在这里，它认识了聪明的老鼠塔克，忠实的
猫亨利和十分爱它的主人玛利欧。柴思特用它无与伦比的音
乐天赋回报了朋友们的真挚友情，帮助玛丽欧一家摆脱困境，
但是出名后的柴思特却很失落，它开始怀念起乡下自由自在
的生活来了。在朋友们的理解和帮助下，柴思特终于回到了
自己心爱的故乡。

看完这本书，最让我感动的是柴思特和亨利、塔克的友情。
当柴思特刚被玛丽欧收养的时候，塔克就和柴思特建立了友
谊。柴思特孤独的时候，是塔克和亨利陪柴思特聊天。当柴
思特因为闯祸要被玛丽欧妈妈仍掉时，是塔克发现了柴思特
的音乐天赋，不禁使柴思特躲过一劫，还使它名声大噪。当
柴思特想回到草场时，是亨利告诉它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帮
它回到了草场。柴思特遇到了两个改变他命运的知心朋友。
在现在，根本找不到像它们三个之间那么真挚的友情，有的
人说它们是好朋友，但却因为一些小事就拌嘴吵架甚至打架。
在现实社会中，友情已经被慢慢淡化了，但是朋友使我们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和朋友相处。

柴塞塔和亨利、塔克之间的友谊时最真挚的。

9.初中生《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

这本《时代广场的蟋蟀》主要讲述了男孩玛丽欧、老鼠塔克、
蟋蟀柴斯特和肥猫亨利之间友谊的故事。



蟋蟀柴斯特因为贪吃，跳进了一个野餐篮里，最后他被带到
了纽约最繁华的地方——时代广场的地铁站里。在人情冷漠
的纽约，幸运的蟋蟀——柴斯特遇到了聪明的塔克老鼠，忠
诚的亨利肥猫，以及它的主人——男孩玛丽欧。蟋蟀柴斯特
用它绝妙的音乐天赋回报了朋友们的深厚友谊，并帮助玛丽
欧一家摆脱了困境，自己也就成为全纽约知名的演奏家。然
而成名之后的柴斯特却满心失落，思念乡下自由自在的生活。
在朋友们的理解和帮助下，它终于回到了自己深爱的故乡。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是：柴斯特在梦游的时候，
把梁美元的纸币吃掉了一大半，被玛丽欧的妈妈关进了笼子
里。那时，老鼠塔克千方百计的为柴斯特想主意。最后，塔
克拿出了它一生攒下的积蓄来为柴斯特弥补过错。这是一个
较短的小故事，它给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因为，这个故
事让我知道了塔克与柴斯特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并让我明
白了一个道理：友谊是最棒的东西!因为，它会在你遇到困难
时，伸出双手来帮助你走出困境。所以我说：友谊是最棒的
东西。

当我阅读完这本书后，我已经被他们的友谊深深地打动了。
在生活中，老鼠和猫是一对死对头，而蟋蟀、老鼠和猫也不
可能平安相处。但是，在书中这三只小动物以及玛丽欧却成
为了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好朋友，不知不觉中已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

高一读书心得篇三

每个人都体会过父母的慈悲和教诲。当我读着这本家书，感
到的是一种另一番教诲，我似乎找到了另外一种父母之子，
这也是大多数子女所体会不到的。这也许是这十年对她子慕
不减的原因吧。是那一封封家书，就像一次次珍贵的谈心，
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像一个乖孩子在感受着，聆听着，用
心铭记着。



傅雷是我国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他是一个博学，睿智，
正直的学者，极富个性。母亲朱梅馥是一个具有东方文化素
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温厚善良，又端庄贤淑的东方女
性。

父亲傅雷对当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
精深，个人的文化修养极高。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理解
良好的家庭教育，最终成长为国际大师的儿子傅聪。他深刻
懂得，艺术即使是像钢琴演奏也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
不是“手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他教育儿子说：
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人”，
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艺术家之前，先要学做
人，否则，那种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的
贡献。一个纯粹投身艺术的人，他除了艺术和个人的人格，
已别无所求。

读了《傅雷家书》之后，真为傅雷先生对人生的如此认真和
对子女的如此关爱而感动万分。家书中大到事业人生艺术，
小到吃饭穿衣花钱，事无巨细，无不关怀备至。为人父母的
能够从中学习到教育子女的方法，学艺术的非常是学钢琴的
能够从中学习提高技艺的方法，对解放初期至这段历史感兴
趣的朋友也能从傅雷这位当事人的描述中得到一些了解，而
此书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加强个人修养。从家信的话语中看
出傅雷是一位对自我要求极严格的人，有些方面甚至有些刻
薄自我的味道，傅雷让儿子立下的三个原则：不说对不起祖
国的话、不做对不起祖国的事、不入他国籍。爱子教子的精
神令人感动。

有人认为书信是最为真切、自然和诚实的文字。是啊，因为
写下的一切文字都是即时即刻的内心所想，思想到哪里，文
字就到哪里。给亲人写信更是如此，并且是他敢于剖析自我，
在子女面前承认错误，从自身的经历中给出经验和教训。所
以，我想读傅雷家书我们读到的应该就是傅雷自我吧。傅雷
在子女的教育上也是因材施教的，在对傅聪音乐上的教育上，



原先是强调技巧、而后反复要他能真正领悟作品本身，这也
就是凡事多从“为什么”的角度思考问题，从而看到事物的
本质。傅雷在教育子女中自身的思想经历也在不断地提高，
在傅雷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西二种文化融合的思想。高尚的
父母培养出成功的儿女。傅雷夫妇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
培养的两个孩子，都很有成就。家书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
子与父母的真诚交流，亲情溢于字里行间，给了我强烈的感
染启迪。

读了傅雷家书后，我懂得了许多，我更了解父母了。这本书
不仅仅是一本教育书，也是一本能够拉近父母与孩子的一本
书，让孩子更了解父母，让父母更了解孩子。

高一读书心得篇四

这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
的最后一部，名叫《我的大学》。

读完之后，我有很多感想，在当时的苏联、俄罗斯有多少像
阿廖沙这样的青年，历经重重困难，却没有上到大学，还经
历了可怕的事实：外祖母去世了，多不好的消息，多无法让
人接受，外祖母是阿廖沙生活中的伴侣，是最关心阿廖沙的，
是本书里最光辉的人物之一，可她却去世了，为什么好人死
得快，坏人活命长呢?还有，我还喜欢阿廖沙坚强的品质，他
做事坚定不移，坚贞不屈的品格，也值得我们学习，还有，
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性质、性格，反正，和坏没有关系，
只和好有关系。而且，他并没有放弃那一丝的希望，经过七
天七夜的乘船航行后，来到了里海地区。

这一段经历，也

高一读书心得篇五

今年暑假我看了很多书，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国古代



寓言故事》中的“愚公移山”这则寓言。

《愚公移山》这则寓言主要讲述了愚公家门前有两座大山，
它们挡住了大家出行的路，于是愚公下决心要把这两座山挖
走，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邻居看见了，便问：“你要多长时间
才能把这两座山挖走呢?”“我挖不动了有儿子，儿子挖不动
了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总有一天可以挖完的。”愚
公回答说。山神被愚公的精神感动了，于是移走了这两座山。

愚公的精神也感动了我，他面对困难坚持不懈、锲而不舍，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恒心最终获得了成功。与其说是山神移走
了这两座大山，不如说是“愚公精神”移走了大山。从愚公
精神里我学会了坚持，他面对困难时毫无退缩、迎难而上，
愚公坚信通过子子孙孙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可以移走大山。
这让我想到练字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我每天坚持练字，那
么终有一天我一定能把字写得很漂亮，当一名出色的书法家。
从愚公精神里我学会了努力，学习中我们要勤奋好学，刻苦
努力，坚信付出总有回报，努力了就一定能取得成功。从愚
公精神里我学会了奉献，愚公移走大山并不是为了自己，而
是为了所有人的出行方便，这种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俗话说“滴水穿石”，做任何事情只要有恒心和毅力，坚持
不懈、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这就是愚公精神!

高一读书心得篇六

家，可以让你想到什么?家，在人们的眼中，都是爱的代名词，
是避风的港湾，是永恒的栖息地，但无论如何形容，家就是
一个能给你幸福温暖的处所，它就是爱。然而，巴金先生的
小说中，“家”却是一个明争暗斗却不见硝烟的战场。

《家》的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后。长江上游某大城市有一
个官僚地主家庭高公馆。



一家之主的高老太爷，封建专制，顽固不化。长房长孙觉新，
为人厚道，却很软弱，原与梅表姐相爱，后屈从于老太爷之
命而与李瑞钰结婚，觉新的胞弟觉民、觉慧积极参加爱国运
动，从而和冯公馆的冯乐山成了死对头。觉慧爱上了聪明伶
俐的婢女鸣凤，但冯乐山却指名要取鸣凤为妾，鸣凤坚决不
从，投湖自尽……至此，觉新有所觉醒，而觉慧则毅然脱离
家庭投身革命。

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和鸣凤的爱情。即使鸣凤知道，婢
女是不能和少爷相爱的，即使鸣凤知道，他们的爱是没有结
果的，但她依然深深的爱着觉慧。她一直明白，做下人的便
要好好侍奉主子，自己一辈子的命运也是掌握在主子手里的。
下人的惯有思想操控着她，使她并不抱有反抗的念头。不，
也许是在她的潜意识里还没有“反抗”这个定义，但当她和
觉慧相爱时，这种情绪就产生了。“我只求你不要送我出去。
我愿意一辈子在公馆里头服侍你，做你的丫头，时时刻刻在
你的身边”。鸣凤对觉慧如此深不可测的爱，给了她难以估
计的勇气和力量。于是就在那一天，鸣凤带着觉慧轻轻的一
吻和“再过两天”的，在湖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就是
鸣凤反抗的爆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没有屈服，
却把生命献给了真挚的爱情。她是为了追求幸福，自由等不
可转让的权利而死，她是为了反抗封建家长制而死!

有句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高一读书心得篇七

读了《三国演义》一书，使我受益匪浅。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一部重要的文学名著。《三国演
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
操、关羽、刘备等人其中有庸主献帝刘禅，气量狭隘的周瑜，
忠厚的鲁肃，勇猛的张飞，重义的关羽，纳贤的刘备等等，
无不个极其态。这些人物给了我很深的教育。虽有这些人物，
但最令我有所感受的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几个英雄人物。



先说关羽，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他降汉不降
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
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但一
得知故主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往投。我认为虽降了敌，但
最后还是回来了，不但仍算忠，而且还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
忠。《三国演义》表现关羽的方法也极简单：“丹凤眼，卧
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后来加上“赤兔马”，刮
骨疗毒不怕疼，斩颜良，诛文丑，几乎变得天下无敌。

国家的统治需要忠臣，需要一个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忠臣，这就是诸葛亮。诸葛亮熟知天文地理，能文能武，足
智多谋，而且一生谨慎，鞠躬尽瘁。他火烧新野，借东风，
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骂死王朗，
七擒七放孟获，空城计，七星灯，以木偶退司马懿，锦囊杀
魏延，这些是常人所想不到的。我本以为这种人应该相貌非
凡，可书中描绘的却十分简单：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
纶巾，身披鹤氅。

雄，说得刘备都不敢听，但是他没有杀刘备，虽刘备正是他
的瓮中之鳖。这使我感到了曹操的大度，也是周瑜做梦也梦
不到的。周瑜眼中只有诸葛亮，与其誓不两立，只要把诸葛
亮杀了，东吴的天下就太平了。后来又发现刘备也不是一般
人物，便想杀刘备，至少把他留在东吴，东吴的天下也太平
了。目光短浅，气量狭小，非英雄也。这也与曹操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还有赵子龙长坂坡单骑救主，巧用苦肉计黄盖受罚、三江口
周瑜纵火等等《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各具其态，有长有短。
总的来说，读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而以上几人也给了
我很深的感受，他们很值得我学习。

高一读书心得篇八

今天，我读完了巴金先生写的《家》这本书，它使我感到震



撼，也使我了解到了民国旧制度的残忍。

《家》这本书主要讲到的是高公馆里第三个儿子高觉慧在公
馆里经历了因为参加督军署请愿被祖父关禁闭、梅表姐之死、
鸣凤之死、哥哥逃婚、祖父之死等一系列事情后，明白了公
馆里貌似和平相处，其实都在明争暗斗，为的就是争夺高家
的财产，于是下定决心，偷偷逃出了这个像笼子一样的家。

看完这本书，我终于明白了旧制度是怎样害人的。像觉慧的
大哥觉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从小就好学。本来他可以
到外地留学，但是祖父下定的一场婚事彻底地把他的梦想打
破了，而且娶的妻还不是自己喜欢的女子。但是他顺从了，
这里他就没有三弟觉慧敢闯：觉慧他什么都敢做，不管家人
怎么反对，他都要去闯一闯试一试。就算被关禁闭，他的心
也依然和他从所赞成的事业在一起。所以这两弟兄的心灵可
能会有一些代沟。我觉得，在那个时代，做人就要像觉慧那
样敢闯敢做，脾气要硬一点，如果你处处都让着别人，顺从
别人的意见而违背自己的意愿(就像觉新那样)，别人就会欺
负你。脾气硬一点，别人就不敢来惹你。这也许就是为什么
觉慧在外面惹了事，而长辈都把觉新骂一顿的原因吧。


